同	意	書


立書人執行下列計畫，因經費補助（委託）單位尚未撥款，致影響計畫執行，敬請學校就計畫核定經費先行墊付，俟計畫撥款後歸墊；嗣後如因補助（委託）單位未能如數撥款，職願意無條件自行歸墊並一次歸還；如職轉任他校或退休，則願意無條件於離校前一次歸還，以利計畫經費之結案，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書，以為信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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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（委託）單位：計畫名稱：
計畫編號：計畫期間：
計畫核定經費：



立書人(計畫主持人)：			（簽章）申請日期：	年	月		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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